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9)良字第 121號 

主旨:鑒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韓國旅遊疫情建議升至第三級警告，非

必要勿前往，為配合防疫措施，請會員旅行社依說明項辦理，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02月 26日觀業字第 1093000552號函辦理。 

2. 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 2月 24日)表示，韓國近期病例數大幅增加

已達 763例，出現教會及醫院大型群聚，已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另已指定大

邱市、慶尚北道清道郡為特別管理地區。鑒於國人至當地感染的風險提高，

故指揮中心宣布即日起提升該國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Warning)，提

醒民眾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 

3. 該局為配合防疫措施，前揭旅客參團(包含由韓國轉機前往其他地區旅遊)解

約退費原則，依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點(國外

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14條)規定辦理，以保障國人及旅客自身安全與權益。另

旅行社原定行程安排由韓國轉機者，如於行程開始前變更安排由其他地區轉

機之航班，仍應通知旅客並取得旅客同意後始得變更，惟如旅客不同意者，

而有解約情形時，其解約退費仍依前揭規定處理。  

4. 另該指揮中心亦針對自韓國入境者宣布入境後須實施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

理對象如下，請旅行業務必留意，妥適安排旅遊行程: 

(1)自韓國入境的外籍人士:自 2月 25日零時起，需進行 14天居家檢疫。 

(2)本國籍人士:於 2月 25日、26日自韓國入境者，須落實 14天自主健康管

理，另自 27日零時起入境則實施 14天居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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